压力容器安全管理细则
为了实现压力容器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有效地防止或减少事故的发生，结合国务院颁布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原劳动部颁发了《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在用压力容器检验规程》等一系列法规，对压力容器安全使用管理提出了明确的内容和严格的要求，保证实验教学安全有序的进行，对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管理工作做以下规定。

第一条 实验中心压力容器包括电加热蒸汽发生器、灭菌设备、气瓶、液氮存储设备等。

第二条 压力容器的使用管理

正确和合理地使用压力容器，是提高压力容器安全可靠性，保证压力容器安全运行的重要条件。

（1）负责压力容器使用的技术人员必须对本实验室内的压力容器的安全技术管理负责，并根据设备的数量和对安全性能的要求，负责对学生进行压力容器使用方法及安全的培训。

（2）各实验室必须贯彻压力容器的有关法规，编制本实验室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3）各实验室使用压力容器必须建立《压力容器技术档案》，每年应将压力容器的数量、变动和使用情况的统计报表报送实验中心。

（4）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做好压力容器运行、维修和安全附件校验情况的检查，做好压力容器检验、修理、改造和报废等技术审查工作，压力容器受压部件的重大修理、改造方案应报上级安全监察机构审查批准。

（5）发生压力容器爆炸及重大事故，应迅速报告上级安全监察机构和实验中心，并立即组织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填写《压力容器事故报告书》，报送当地安全监察部门和主管部门。

第三条 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制度

建立和完善压力容器安全使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有效地执行和落实，是确保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的基本条件，为此，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1) 压力容器管理责任制  实验中心除由主要技术负责人对容器的安全技术管理负责外，还应根据实验室所使用容器的具体情况，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容器的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容器的专职管理人员应在技术总负责人的领导下认真履行下列的职责：

1  具体负责压力容器的安全技术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压力容器的管理规范和安全技术规定。

2  参加新进压力容器的验收和试运行工作。

3  编制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4  负责压力容器的登记、建档及技术资料的管理和统计上报工作。

5  监督检查压力容器的操作、维修和检验情况。

6  负责组织对压力容器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和技术考核及仪器使用证的发放工作。

(2) 压力容器操作责任制  每台压力容器都应有专职的操作人员，压力容器专职操作人员应具有保证压力容器安全运行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并经过技术考试合格。压力容器操作人员应履行以下职责：
1 按照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正确操作使用压力容器。

2 认真填写操作记录。
3 做好压力容器的维护保养工作，使压力容器经常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4 经常对压力容器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操作条件不正常时及时进行调整，遇紧急情况应按规定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5 对任何有害压力容器安全运行的违章指挥，应拒绝执行。

6 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操作技能。

(3) 压力容器安全操作规程  为了保证压力容器的正确使用，防止因盲目操作而发生事故，教师在指导学生使用时，要先按实验要求和容器的技术性能制订压力容器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至少应包括以下的内容：
1 压力容器的操作工艺控制指标，包括最高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压力及温度波动幅度的控制值、介质成分特别是有腐蚀性的成分控制值等。
2 压力容器的岗位操作法，开、停机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3 压力容器运行中日常检查的部位和内容要求。

4 压力容器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的判断和处理方法以及防范措施。

5 压力容器的防腐措施和停用时的维护保养方法。

第四条 压力容器的安全操作一般要求

压力容器的安全与容器使用关系极大。使用压力容器的各实验室除应设专人负责对压力容器进行安全技术管理、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外，还应对压力容器的操作人员提出具体要求，并在压力容器运行过程中，从使用条件、环境条件和维修条件等方面采取控制措施，以保证压力容器的安全运行。

（1）压力容器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该仪器使用合格证后，方可使用压力容器。

（2）压力容器管理人员要熟悉有关容器的结构、类别、主要技术参数和技术性能，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掌握处理一般事故的方法，认真填写仪器使用记录。

（3）压力容器要平稳操作。容器开始加压时，速度不宜过快，要防止压力的突然上升。高温容器或工作温度低于0℃的容器，加热或冷却都应缓慢进行。尽量避免操作中压力的频繁和大幅度波动，避免运行中容器温度的突然变化。

（4）压力容器严禁超温、超压运行。液化气体严禁超量装载，并防止意外受热。随时检查安全附件的运行情况，保证其灵敏可靠。

（5）严禁带压拆卸压紧螺栓。

（6）坚持容器运行期间的巡回检查，及时发现操作中或设备上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或消除。检查内容应包括工艺条件、设备状况及安全装置等方面。

（7）正确处理紧急情况。

第五条 本细则如有与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相抵触，按上级主管部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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